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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靖安县 2023年全县和县级预算执行情况

与 2024年全县和县级预算草案的报告

一、2023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财政预算收入执行情况

1、财政收入执行情况

2023年，全县财政总收入完成 143595万元，完成全年预期

数的 101.5%，同比增收 9479万元，增长 7.1%。

收入级次完成情况：上划中央收入完成 46640.4万元，同比

增长 2.4%；上划省级收入 12886.2万元，同比增长 0.5%；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84068.4万元（其中县本级完成 73975万元），

同比增长 11%。其中：乡镇财政收入完成 31045.3 万元，同比

增长 33.2%。

征管部门完成情况：税务部门组织收入 108118.8万元（含

教育费附加 1850.8万元），同比增长 6.2%；财政部门组织收入

35476.2万元，同比增长 10.3%。

2、政府性基金收入执行情况

2023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68265万元，同比下降

43.2%。主要收入项目：①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完成

67310万元；②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完成 34万元；③污水

处理费收入完成 768万元；④彩票公益金收入完成 15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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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执行情况

2023年，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1037万元。

4、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执行情况

2023 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23106.6 万元，同口径增

长 19.9%。主要收入项目：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完成 15731万元；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7375.6

万元。

（二）财政预算支出执行情况

1、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情况

2023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33807万元，同比增

长 1.3%。主要支出项目是：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5598万元，同比下降 6.1%；

国防支出 2436万元，同比增长 182.3%；

公共安全支出 10753万元，同比下降 1.7%；

教育支出 34296万元，同比增长 8.8%；

科学技术支出 16634万元，同比增长 1.7%；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5288万元，同比增长 1.2%；

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 30483万元，同比增长 1.1%；

卫生健康支出 16924万元，同比增长 7.3%；

节能环保支出 13421万元，同比增长 0.9%；

城乡社区支出 10051万元，同比下降 13.1%；

农林水支出 38659万元，同比增长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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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支出 3408万元，同比下降 73.2%；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2520万元，同比增长 153%；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593万元，同比增长 9.4%；

金融支出 26万元，同比增长 13%；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563万元，同比增长 3.4%；

住房保障支出 10960万元，同比增长 82.8%；

粮油物质储备支出 231万元，同比下降 78.3%；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3377万元，同比增长 35.7%；

一般债务付息支出 5718万元，同比增长 20.5%；

一般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22万元，同比下降 18.5%；

其他支出 846万元，同比下降 91.6%。

2、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情况

2023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12163万元，同比

增长 1%。主要支出项目是：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7592万元，同比下降 6.6%；

国防支出 2436万元，同比增长 182.6%；

公共安全支出 10753万元，同比下降 1.5%；

教育支出 34279万元，同比增长 10.8%；

科学技术支出 13268万元，同比增长 1.4%；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4320万元，同比下降 16.7%；

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 29017万元，同比下降 0.1%；

卫生健康支出 16515万元，同比增长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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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环保支出 11593万元，同比下降 11%；

城乡社区支出 9185万元，同比下降 10.9%；

农林水支出 35737万元，同比增长 46.5%；

交通运输支出 3400万元，同比下降 73.2%；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2520万元，同比下降 153%；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593万元，同比增长 9.4%；

金融支出 26万元，同比增长 13%；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562万元，同比增长 3.4%；

住房保障支出 10020万元，同比增长 93.8%；

粮油物质储备支出 231万元，同比下降 78.4%；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3365万元，同比增长 36.4%。

一般债务付息支出 5718万元，同比增长 20.5%；

一般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22万元，同比下降 18.5%；

其他支出 11万元，同比下降 99.9%。

3、政府性基金支出执行情况

2023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131306万元，同比下降

52.9%。主要支出项目：①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及对应专

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78527万元；②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

收益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33368 万元；③棚户区改造专项

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1247万元；④债务付息支出 11868万元；

⑤大中型水库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1981万元；⑥城市基础设施配

套费安排的支出 205万元；⑦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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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出 518万元；⑧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317万元；⑨车辆

通行费安排的支出 3048万元；⑩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188万

元等。

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执行情况

2023年，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1037万元。

5、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执行情况

2023 年，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完成 19125.5 万元，同口径增

长 7.5%。主要支出项目：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完

成 14989.1万元；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完成 4136.4

万元。

以上是预算收支执行数，年度决算后会有所变化，届时再

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

二、2024 年财政预算草案

（一）财政预算指导思想：

2024 年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

和中央、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围绕中央、省、市及县各项决策部署，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强财政资源统

筹，强化收支预算管理，坚持政府过“紧日子”，严控一般性

支出，保障重点刚性支出，坚决兜牢“三保”底线，强化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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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管理，严肃财经纪律，完善财会监督体系，加快建设标准

科学、规范透明、约束有力的部门预算管理体系，提高财政资

金绩效，全面助推“双一流”靖安建设迈上新台阶。

按照上述指导思想，2024 年县级部门预算编制的工作重点

是：1、强化收支预算管理。一是全面实施全口径预算管理，科

学合理测算收入预期，规范部门收入管理，加强财政资源统筹，

深入挖掘潜力，提升财政统筹保障能力。坚持以收定支、量入

为出，保重点、压一般。深入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切实

增强部门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预算法定，

强化刚性约束，增强预算安排的前瞻性、科学性，切实提高年

初预算到位率。二是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原则，严禁超

预算、无预算安排支出或开展政府采购，强化预算指标对预算

支出的追踪和控制，坚持“零基预算”理念，打破支出固化格

局，完善能增能减、有保有压的预算分配机制，根据实际需要

和财力可能统筹安排支出。三是规范部门预算调整调剂，严禁

随意变更预算绩效目标，对预算单位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

非财政拨款收入等超收部分，在年度执行中一律不追加收支预

算；发生的短收，按程序调减当年预算。四是从严审核和支付

“三公”经费、会议费和培训费等一般性支出，严控委托业务

费，严格执行公务卡强制结算，对与公务无关的费用和超预算

支出不予报销，依托县级公务消费网络监管平台加强“三公”

经费支出日常监管。2、加强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将国家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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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部署、省市重大决策和县委、县政府施政目标作为预算安排

的首要任务。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目标要求，坚

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加大支出结构调整力度，落实“三保”

在预算支出中的优先位置，合理保障维持部门正常运转和履职

的必需支出，切实兜牢基本民生底线。围绕“1+4”工作重点，

统筹资金全力保障好旅游、乡村振兴、文化等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保障好开放型经济、科技创新等方面扶持和激励资金，保

障好生态文明、社会保障和公共安全等重点保障方面经费需求。

3、进一步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一是将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

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把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作为常态

化纪律要求，积极打造节约型机关，严控一般性支出，精简会

议、差旅、培训、展会、论坛等活动，清理和减少节庆活动。

二是严格“三公”经费管理，严控车辆报废更新，对确需更新

的一般公务用车，应采取淘汰、处置等方式实行“配一退一”

台账管理，“三公”经费只减不增。三是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编

外人员管理，根据《中共靖安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靖

安县机关事业单位编外用工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靖编

字〔2023〕4 号）文件精神，编外用工实行总量控制，严格按照

“先批后用”的要求，在批准核定的计划数内、限期使用，对

已聘用编外用工数量超过计划数的，不得再新增编外用工，并

在两年内逐步消化。四是建立健全新增资产配置和存量资产挂

钩机制，对存量闲置较多或超标准配置存量资产的部门，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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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新增资产配置预算，并按照《靖安县县级政府公物仓管理

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置。除符合规定且必要的危旧房

修缮外，各部门一律不得新建、改建、扩建及大规模维修楼堂

馆所。五是严格财政存量资金收回机制，对预算单位的基本和

项目支出结余、一年以上的结转资金年底统一收回县财政，常

态化清理部门（单位）实有账户资金。六是加强政务信息化项

目统筹整合，除涉及国家安全、应急救灾、政务服务等项目外，

原则上不再新建数据大屏、演示指挥系统等电子政务项目。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和原则以及今年我县国民经济及社会发

展计划，我们编制了 2024年全县总预算和县本级预算草案。

（二）财政预算编制情况

1、2024年全县总预算草案

根据目前经济发展形势，今年我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按上

年执行数 6%的增幅确定。将全县所有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政府性基金收入、补助收入、结余资金）

全部纳入部门预算编制范畴。其中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基金

收入、罚没收入、专项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全部纳入预算管理。根据《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单位资金实行集

中支付的通知》（赣财库〔2022〕28 号）文件精神，仍实行财

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是教育收费收入，县直两所医院医疗收

入、各部门经营性收入及乡镇卫生院医疗收入纳入单位资金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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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89110万元，比上年执

行数 84068万元，增加 5042万元，增长 6%。

2024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项目安排情况是：

税收收入 48797 万元，其中：增值税（35%部分）27678

万元，企业所得税（28%部分）4564万元，个人所得税（28%

部分）1088万元，资源税 900万元，城市维护建设税 2535万元，

房产税 740万元，印花税 680万元，城镇土地使用税 2200万元，

土地增值税 1760万元，车船税 660万元，耕地占用税 650万元，

契税 5300万元，环境保护税（70%部分）42万元。

非税收入 40313万元，其中：专项收入 2493万元，行政事

业性收费收入 1843 万元，国有资产（资源）有偿使用费收入

29895万元，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320万元，罚没收入 5762万元。

上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级补助收入、上年结余收入、

调入其他收入，减上解支出，2024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财力为

289244万元，相应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89244万元。主要支

出项目安排情况是：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5884万元；国防支出 1044万元；公共

安全支出 13354万元；教育支出 37267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20285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8719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 36428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16428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11582

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25374万元；农林水支出 43714万元；交

通运输支出 4234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825万元；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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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服务业等支出 1210万元；金融支出 23 万元；自然资源海洋

气象等支出 1486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13464万元；粮油物资储

备支出 1641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3254万元；债务

还本付息支出 7227万元；预备费 4325万元(其中:县本级 4000

万元、乡镇 325万元)；其他支出 11476万元。

2、2024年县本级预算草案

（1）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2024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75228万元。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主要项目安排情况是：

税收收入 34915 万元，其中：增值税（35%部分）19804

万元，企业所得税（28%部分）3266万元，个人所得税（28%

部分）778万元，资源税 3万元，城市维护建设税 2455万元，

房产税 530万元，印花税 487万元，城镇土地使用税 1574万元，

土地增值税 1259万元，车船税 472万元，耕地占用税 465万元，

契税 3792万元，环境保护税 30万元。

非税收入 40313万元，其中：专项收入 2493万元，行政事

业性收费收入 1843 万元，国有资产（资源）有偿使用费收入

29895万元，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320万元，罚没收入 5762万元。

上述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级补助收入、上年结余

收入、乡镇上解收入、调入其他收入，减上解支出及返还性支

出，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财力为 253561万元，相应安排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253561万元。主要支出项目安排情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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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4655万元；国防支出 1044万元；公共

安全支出 13344万元；教育支出 31164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13477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8697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 35180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15755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11349

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22922万元；农林水支出 38416万元；交

通运输支出 4234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825万元；商

业服务业等支出 1210万元；金融支出 23 万元；自然资源海洋

气象等支出 1486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12830万元；粮油物资储

备支出 1641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3217万元；债务

还本付息支出 7227 万元；预备费 4000 万元；其他支出 10866

万元。

（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2024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 10036万元。

2024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相应安排 10036万元。

（3）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2024 年县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123850 万元，同比减少

11359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00000万元，上

年结余收入 17867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5233万元，污水处理费

收入 550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50万元，彩票公益金

收入 150万元。

2024 年县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123850 万元，同比减少

11359万元。具体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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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100000万元，其中：

成本支出 30000万元，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支出 1605万元，国

有公司注资支出 8000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3690万元，债务付

息支出 12850万元，上解支出 2000万元（省级统筹 2%部分），

农业农村建设 8500万元，其他支出 33355万元。

②上年结余收入安排的支出 17867万元，其中：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15592万元，车辆通行费安排的支

出 1659万元，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346万元，彩

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118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

出 146万元，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安排的支出 1万元，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 5万元。

③上级补助收入安排的支出 5233万元，其中：大中型水库

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安排的支出 1700万元，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

设基金安排的支出 569 万元，乡村建设专项资金安排的支出

2268万元，统筹整合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安排的支出 198万元，

水利专项资金安排的支出 498万元。

④彩票公益金收入安排的支出 150万元。

⑤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50万元（根据项目建设

需要据实安排）。

⑥污水处理费收入安排的支出 550万元，用于污水处理厂

营运补助。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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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24048.7 万元，同比减

少 2.4%。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17329.1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6719.6万元。

2024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20202.1 万元，同比增

长 7.5%，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15872.7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4329.4万元。

（三）收支平衡情况：

1、全县一般公共预算平衡情况

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9110万元，加上级补助收入 95438

万元（含上级提前下达指标 31461.1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49101

万元、调入其他收入 62383万元，减上解支出 6788万元，一般

公共预算可用财力为 289244万元，减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89244

万元，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2、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平衡情况

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5228 万元，加上级补助收入

84147万元（含上级提前下达指标 31461.1万元）、乡镇原体制

上解收入 553万元、乡镇专项上解收入 31.7万元、乡镇教育卫

生体制调整收入 3188万元、其他上解收入 111.3万元、上年结

余收入 47344万元、调入其他收入 57746万元，减上解支出 6788

万元，减返还性支出 8000万元，一般公共预算可用财力 253561

万元。减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53561万元。以上收支轧差，县本

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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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平衡情况

按照收支平衡和对应安排的原则，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

平衡。

4、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按照收支平衡和对应安排的原则，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平

衡。

5、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按照收支平衡和对应安排的原则，社会保险基金当年收入

加上结余收入，减去当年支出，预计当年收支结余 3846.6万元，

年终滚存结余 23824.5万元。

（四）“三保”预算编制情况

我县 2024年“三保”支出总需求 9.19亿元，其中保基本民生

支出需求 2.94亿元、保工资支出需求 5.83亿元，保运转支出需

求 0.42亿元。

2024 年“三保”可用财力 28.92 亿元，财力保障倍数 3.21。

当年一般公共预算中安排“三保”支出预算 9.19亿元，其中保基

本民生支出 2.94亿元，保工资支出 5.83亿元，保运转支出 0.42

亿元。

三、政府性债务情况

1、政府债务执行情况

截至 2023 年底，上级下达我县政府性债务限额 577042.11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176410.11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40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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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我县实有政府性债务余额 566223.45万元。其中：一般债

务余额 168810.7 万元、专项债务余额 397412.75 万元。均控制

在上级下达给我县的政府性债务限额内。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2、本年度债务收支安排情况

2024年暂未收到上级下达的债务限额，待限额下达后列入

预算调整。

四、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强化问题导向

和目标导向，扎实做好 2024 年各项财政工作

2024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关键之年，全县

财税部门将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部署，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

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推进财政改革，积极

化解存量债务，加快建设预算管理体系，全力推进“双一流”

靖安建设迈向新台阶。

（一）多措并举，确保完成年初收入目标。加大收入组织

力度，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完成全年预期目标。对于税收方面，

要强化协同合作力度，统筹好财政、税务、工业园区、职能部

门力量，加大涉税信息收集力度，主动掌握税源信息情况，抓

实抓细税收征管，确保税收颗粒归仓；继续强化分析监测力度，

分税种、分行业、分企业深入找准减收原因，通过分析数据找

问题、定措施，通过同比、环比找差距、补短板，在激活税源、

加强征收上持续发力。根据我县气候生态人文等资源优势，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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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对大健康、文旅等实体经济的招商力度，全面提升项目履约

率、资金到位率和落地开工率，不断培植新的税收增长点。对

于非税收入方面，要坚持应收尽收，加强财政部门与执收单位

沟通联系，督促执收单位依法征管、及时入库；坚持应缴尽缴，

加强对专户结余待缴非税收入的清理，不得坐支、截留非税收

入，严格按照要求足额缴入国库。

（二）多点发力，真正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一是将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把牢固树立过“紧

日子”思想作为常态化纪律要求，积极打造节约型机关，严控

一般性支出。二是严格“三公”经费管理，严控车辆报废更新，

对确需更新的一般公务用车，应采取淘汰、处置等方式实行“配

一退一”台账管理，“三公”经费只减不增。三是进一步规范

和加强编外人员管理，根据《中共靖安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

于印发<靖安县机关事业单位编外用工管理办法（试行）>的通

知》（靖编字〔2023〕4 号）文件精神，编外用工实行总量控制，

严格按照“先批后用”的要求，在批准核定的计划数内、限期

使用，对已聘用编外用工数量超过计划数的，不得再新增编外

用工，并在两年内逐步消化。同时，按超计划数扣减单位公用

经费。四是严控委托业务费，对政府购买服务目录以外的事项，

不得对外委托。

（三）多方筹资，保障政府投资项目建设。一是构建高效

债券资金争取机制，建立专项债券申报工作专班，按照“资金



- 17 -

跟着项目走”的原则，加大项目储备，积极争取专项债券资金，

促经济稳增长，拉动有效投资；二是用足用好上级优惠政策，

充分挖掘省委办、省政府办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巩固提升

经济回稳向好态势的若干措施》中的政策，强化部门联动，积

极向上争资争策；三是鼓励县属国有平台公司转型升级，促进

平台公司稳步发展，鼓励平台公司通过市场化手段，依法合规

承接政府投资工程，不断增长自身造血能力。

（四）多策并举，着重盘活存量资金资产资源。对存量资

金资产资源进行摸底调查，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策，打出盘

活“组合拳”。对于存量土地，能收储的尽量收储，能够变现

的尽量变现。对已收储的重点地块周边环境进行深度整理熟化，

进行评估升值后推向市场进行招拍挂，促进土地经营效益最大

化。对于存量资产，建立健全新增资产配置和存量资产挂钩机

制，按照《靖安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使用处置管理暂

行办法》（靖财字〔2023〕8 号）文件精神，要清晰资产账目，

实行全程追踪，低效闲置的资产能划转移交的、能集中调配的、

能修补挖潜的要充分统筹，物尽其用。对于存量资金，要深化

零基预算改革，依据《靖安县县级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拨款结转

和结余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靖府办字〔2023〕46 号）对预算

单位的基本和项目支出结余、一年以上的结转资金年底统一收

回县财政。将闲置、沉淀的财政资金盘活，定期补充预算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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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基金或投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急需领域，构建起跨年度预算

平衡机制。

（五）多面统筹，分类推进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对预算支

出项目进行合理分类，建立以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为基本框架

的预算支出标准体系。围绕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

使用效率的目标，按确保正常履职并适度从紧的原则，合理测

算确定资金实际需求量。做到测算过程有公式、有算法或具体

文字表述，实现标准和口径规范统一，并与预算一体化系统要

求有效衔接。支出标准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反映现阶段合

理需求，与财力状况相适应，不得以标准制定倒逼财政增支。

加强支出标准体系建设与预算评审、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有机结

合，强化标准应用，将支出标准作为预算编制的基本依据和项

目资金需求的上限。

（六）多方合力，积极防范各项债务风险。牢固树立“一

盘棋”思想，积极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统筹各部门力量，

按照各项重点任务要求，全面摸清底数，落实落细化解地方债

务风险各项要求，确保不出现债务违约风险。高度关注本地区

法定债务变动情况，结合经济形势，动态分析税收收入和土地

出让收入变化趋势给财政运行、债务化解等方面带来的影响。

一是坚持限额管理，政府因公益性项目建设需举借债务，只能

在批准的限额内通过省政府发行政府债券解决；二是加强对平

台公司债务的监控，一方面认真落实做好金融机构与融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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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协调工作，缓释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另一方面，加强对平

台公司债务风险的核查，每年最少安排一次，覆盖面达 100%的

平台公司债务风险核查；三是严格落实债务化解责任，通过统

筹财政资金，按时还本付息。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出管理，优化

支出结构，通过盘活存量、调入资金等方式优化政府预算安排，

债务资金还本付息做到应支尽支，落实政府隐性债务化解任务，

逐步消化存量政府隐性债务，将我县全口径政府综合债务率控

制在合理水平。

（七）多方监督，确保财政资金公开透明。一是加强监督

制度体系建设。以加强财政管理为重点，以规范财政秩序为目

标，建立健全财政监督制度体系，保证财政收支预算目标顺利

实现，建立健全预算编制与执行情况、监督审查、跟踪问效、

分析反馈等多项监督管理制度，加强财政性资金全过程监督管

理。二是实行财政管理监督同步。构建从预算编制、预算执行、

决算编报及资金使用结果绩效考核全过程、各环节的监督管理

流程，做到资金运行到哪里，监督就跟进到哪里。协调整合财

政部门各相关股室内部监督力量，前移监督关口，从预算编审

—预算支出—执行情况—绩效考评各个环节把关，及时监控资

金运行。建立和完善部门互动、上下联动、信息共享的监督工

作机制，做到监督管理“全覆盖”，防止监督“盲点”。三是

全面推进财政信息公开。主动公开财政预决算信息，细化公开

内容和项目。及时公开行政审批过程和结果、财政部门办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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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政府采购运作程序、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管理、罚没款及

暂扣款管理程序。将财经法律法规、各项涉农惠民补贴政策等

文件通过网络媒体及时向社会公开，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优质

服务，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